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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代表團體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(檔案：LP 19/00/4C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立法會 LS67/12-13 號文

件 
 有關 2013 年 6 月 28 日

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

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
 
 

立 法 會 CB(4)914/12-
13(01)號文件 

 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13 年 6 月 28 日致香

港國際仲裁中心 ( 下稱

"仲裁中心")的函件  
 

立 法 會 CB(4)914/12-
13(02)號文件 

 仲裁中心就立法會助理

法 律 顧 問 於 2013 年

6 月 28 日的函件而於

2013 年 7 月 18 日發出

的覆函  
 

立 法 會 CB(4)970/12-
13(01)號文件 

 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13 年 7 月 22 日致仲

裁中心的函件 
 

立 法 會 CB(4)970/12-
13(02)號文件 

 仲裁中心就立法會助理

法 律 顧 問 於 2013 年

7 月 22 日的函件而於

2013 年 8 月 19 日發出

的覆函  
 

立 法 會 CB(4)40/12-
13(03)號文件 

 仲 裁 中 心 於 2012 年

10 月 12 日致司法及法律

事務委員會的來函，就

《仲裁 (委任仲裁員及調

解員和決定仲裁員人數 )
規則》的擬稿徵詢事務

委員會委員的意見 
 

立 法 會 CB(4)988/12-
13(01)號文件 

 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13 年 8 月 21 日致仲

裁中心的函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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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4)988/12-
13(02)號文件 

 仲裁中心就立法會助理

法 律 顧 問 於 2013 年

8 月 21 日的函件而於

2013 年 9 月 16 日發出

的覆函) 
 

 
討論  
 
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
附件)。  
 
2.  主席申報，他在仲裁中心一宗仲裁個案中，

擔任一名客戶的代表。 
 
3.  何秀蘭議員問及仲裁各方在仲裁程序中採用

調解服務的安排，以及對各方利益的保障。仲裁中心

的代表表示，鑒於調解員須在指明時限內完成調解程

序，就部分特定個案而言，仲裁各方或會採用調解服

務，以期加快解決糾紛。若選用調解服務，各方當事

人會透過在合約內訂明或訂立協議，承諾調解須根據

仲裁中心的《調解規則》進行。若調解員未有遵從

《調解規則》，將會導致嚴重後果，例如相關的調解

員會被取消資格。 
 
4.  譚耀宗議員詢問，仲裁中心會在哪些情況

下，決定須為仲裁個案委任 1 名或 3 名仲裁員。仲裁

中心的代表表示，若仲裁各方請求仲裁中心作出委

任，仲裁中心一般會委任 1 名仲裁員。不過，若聘用

3 名仲裁員的話，按照傳統，仲裁雙方會各自委任

1 名仲裁員，而主席則由仲裁雙方委任的仲裁員透過

協商委出，或由獨立第三方委出，或在仲裁雙方未能

協商的情況下，由仲裁中心根據《仲裁條例》(第 609
章)的規定委出。 
 
5.  主席認為，政府當局必須更大力支持仲裁中

心推動及促進仲裁服務的發展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

示，《仲裁 (委任仲裁員及調解員和決定仲裁員人數 )
規則》 (第 115 號法律公告 )(下稱 "新訂規則 ")的制

定，旨在更新現行的《仲裁 (仲裁員及公斷人的委任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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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則》(第 609 章，附屬法例 B)，並使之與國際慣常

做法看齊。仲裁中心的代表表示，在政府的專業服務

發展資助計劃下，仲裁中心曾就仲裁服務推行了一項

為期兩年的計劃，並且獲得內地持份者的正面回應。 
 
6.  何秀蘭議員察悉，並非所有外國當事人均能

夠以英語對話，她詢問，各種語言及方言的傳譯員人

數是否足夠，以便在仲裁程序中提供協助。仲裁中心

的代表表示，仲裁中心已經從司法機構及其他政府機

構共用的傳譯員名單中，物色到所需的傳譯員。此

外，香港亦能夠吸引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深外國仲

裁員及法律專業人士。在仲裁中心的仲裁員名冊中，

有多個國籍的仲裁員，他們來自不同的司法管轄區，

足可證明這一點。香港律師會的代表認同仲裁中心的

意見，為了在香港進行仲裁而聘用傳譯服務並非會引

起關注的原因。然而，香港應否調配更多資源，培育

能操多種語言的仲裁員，則是另一個問題。 
 
7.  助理法律顧問 3 表示，對於仲裁中心就他於

2013 年 7 月 22 日的函件[立法會 CB(4)970/12-03(01)
號文件]而於 2013 年 8 月 19 日發出的覆函[立法會

CB(4)970/12-13(02)號文件]所作的回應，以及仲裁中

心 就 他 於 2013 年 8 月 21 日 的 函 件 [ 立 法 會

CB(4)988/12-03(01)號文件]而於 2013 年 9 月 16 日發

出的覆函[立法會 CB(4)988/12-13(02)號文件]所作的

進一步回應，他大致上感到滿意。助理法律顧問 3 指

出，新訂規則第 13(2)條的政策用意，是賦權仲裁中

心可不時增加費用(上限為 15,000 元)，而新費用無須

經立法會審議或刊登憲報。助理法律顧問 3 亦請委員

留意，他建議修訂新訂規則第 13 條下的第(2)(b)款，

在"此金額屬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釐定為合理的、為抵償

其在行使該等職能時招致或相當可能招致的支出而收

取的費用"一句中，廢除"該等"並代以"第(1)款所提述

的"。委員同意該項修訂。 
 
8.  仲裁中心的代表回應何秀蘭議員的查詢時澄

清，仲裁中心認為在不久的將來，並無需要就委任仲

裁員或調解員，或在個別個案中決定合適的仲裁員人

數而把 15,000 元的費用上限提高。若有需要進一步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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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15,000 元的上限，仲裁中心會將一套新的規則／修

訂刊憲，並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 
9.  仲裁中心回應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意見[立法會

CB(4)976/12-13(03)號文件]時，承諾會就新訂規則發

出指引，以加強各方對仲裁程序的了解。 
 
政府當局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 10.  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將會就新訂規則動議修

正案(包括上文第 7 段所述的修訂)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立法時間表及向內務委員會匯報 
 

 
 
 
 
主席 

11. 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新訂規則的審議工作，亦

不會就新訂規則動議任何修訂。委員商定，若政府當

局擬就新訂規則動議的修正案於 2013 年 10 月 16 日

或該日前尚未備妥，主席將代表小組委員會動議一項

議案，把新訂規則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3 年 11 月 6 日

的立法會會議。 
 
12.  委員察悉，若審議期須予延展，小組委員會

應在2013年10月25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，

如於2013年11月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修訂新訂規

則的議案，作出預告的限期為2013年10月30日。  
 
1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11時55分結束。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
議會事務部4 
2013年10月16日  
 
 
 
 



 

 

附件  
 

《仲裁(委任仲裁員及調解員和決定仲裁員人數)規則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  ：  2013年9月18日(星期三) 
時  間  ：  上午10時45分  
地  點  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

 

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

000330 -  
000430 
 

主席  主席作出申報。   

000431 -  
000712 

主席  
香港國際仲裁

中心 (下稱 "仲
裁中心") 

仲裁中心所闡述的意見概述如下    
 
(a) 支持《仲裁 (委任仲裁員及調解員和決定

仲裁員人數)規則》(第115號法律公告)(下
稱"新訂規則")，因為該等規則與國際社會
所採用的最新仲裁標準及慣常做法相類

似；及  
 
(b) 新訂規則有助香港發展成為區域仲裁服務

樞紐。  
 

 

000713 -  
000804 

主席  
香港大律師公

會 (下稱 "大律
師公會") 
 

闡述大律師公會全力支持新訂規則的意見。   

000805 -  
000850 

主席  
香港律師會 (下
稱"律師會") 
 

闡述律師會全力支持新訂規則的意見。   

000851 -  
000900 

主席  
社會發展研究

總會  
 

闡述意見  
[立法會CB(4)988/12-13(04)號文件] 

 

000901 -  
001240 

主席  
調解發展研究

總會  

調解發展研究總會所闡述的意見概述如下    
 
(a) 必須加強宣傳工作，鼓勵外國當事人使用

香港的調解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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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

(b) 應避免在仲裁程序期間委任仲裁員擔任調
解員，以保障仲裁各方的利益；及  

 
(c) 根據本地法律制度在香港進行仲裁所帶來

的好處。  
 

001241 -  
00154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對各代表團體的意見的初步回應如

下    
 
(a) 為加強競爭優勢，香港在進行仲裁時，必

須採用國際標準及慣常做法，此點十分重

要；  
 
(b) 新訂規則的擬定，旨在納入國際上採用的

最新仲裁標準及慣常做法；及  
 
(c) 若爭議各方並未訂立仲裁協議，訂明須由

其中一方當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委任調解

員，有關委任調解員的條文將不會適用於

該等個案。  
 

 

001546 -  
002330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仲裁中心  

何秀蘭議員詢問仲裁各方在仲裁程序中採用調

解服務的安排，以及對各方利益的保障。  
 
仲裁中心的回應是，鑒於調解員須在指明時限

內完成調解程序，就部分特定個案而言，仲裁

各方或會採用調解服務，以期加快解決糾紛。

若選用調解服務，各方當事人會透過在合約內

訂明或訂立協議，承諾調解須根據仲裁中心的

《調解規則》進行。若調解員未有遵從《調解

規則》，將會導致嚴重後果，例如相關的調解

員會被取消資格。  
 

 

002331 -  
002635 

主席  
譚耀宗議員  
仲裁中心  

譚耀宗議員詢問，仲裁中心會在哪些情況下，

決定須為仲裁個案委任 1名或 3 名仲裁員。  
 
仲裁中心澄清，若仲裁各方請求仲裁中心作出

委任，仲裁中心一般會委任 1 名仲裁員。不
過，若聘用 3 名仲裁員的話，按照傳統，仲裁
雙方會各自委任 1 名仲裁員，而主席則由仲裁
雙方委任的仲裁員透過協商委出，或由獨立第

三方委出，或在仲裁雙方未能協商的情況下，

由仲裁中心根據《仲裁條例》 (第 609 章 )的規
定委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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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

 
002636 -  
00310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仲裁中心  

主席認為，政府當局必須更大力支持仲裁中心

推動及促進仲裁服務的發展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是，新訂規則的制定，旨在更

新現行的《仲裁 (仲裁員及公斷人的委任 )規
則》(第 609 章，附屬法例 B)，並使之與國際
慣常做法看齊。仲裁中心的回應是，在政府的

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下，仲裁中心曾於

2009 年就仲裁服務推行了一項為期兩年的計
劃，並且獲得內地持份者的正面回應。  
 

 

003101 -  
004000 

主席  
調解發展研究

總會  
政府當局  
大律師公會  
仲裁中心  

調解發展研究總會闡述其意見，表示有需要提

高調解的和解協議的可執行性，以及推動更廣

泛使用調解服務以解決中港兩地跨境活動所引

起的糾紛。  
 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，闡述為處理該等關注事宜

而採取的工作。  
 

 

004001 -  
004720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仲裁中心  
律師會  

何秀蘭議員察悉，並非所有外國當事人均能夠

以英語對話，她詢問，各種語言及方言的傳譯

員人數是否足夠，以便在仲裁程序中提供協

助。  
 
仲裁中心的回應是，仲裁中心已經從司法機構

及其他政府機構共用的傳譯員名單中，物色到

所需的傳譯員。此外，香港亦能夠吸引許多來

自世界各地的資深外國仲裁員及法律專業人

士。在仲裁中心的仲裁員名冊中，有多個國籍

的仲裁員，他們來自不同的司法管轄區，足可

證明這一點。據律師會觀察所得，為了在香港

進行仲裁而聘用傳譯服務並非是引起關注的原

因。然而，香港應否調配更多資源，培育能操

多種語言的仲裁員，則是另一個問題。  
 

 

004721 -  
004930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政府當局  

逐項審議新訂規則。助理法律顧問 3 指出，新
訂規則第 13(2)條的政策用意，是賦權仲裁中
心可不時增加費用(上限為 15,000 元)，而新費
用無須經立法會審議或刊登憲報。  
 

 

004931 -  
010425 

主席  
譚耀宗議員  
何秀蘭議員  

譚耀宗議員支持給予仲裁中心在收取費用方面

的靈活性，但有關費用必須在 8,000 元至
15,000 元的指明範圍內，而仲裁中心就每宗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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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的

行動 

仲裁中心  
政府當局  

案徵收費用時，必須秉持審慎的原則。  
 
仲裁中心就何秀蘭議員的查詢作出澄清，表示

仲裁中心認為在不久的將來，並無需要就委任

仲裁員或調解員，或在個別個案中決定合適的

仲裁員人數而把 15,000 元的費用上限提高。若
有需要進一步提高 15,000 元的上限，仲裁中心
會將一套新的規則／修訂刊憲，並提交立法會

審議。  
 

010426 -  
010635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仲裁中心  

有關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意見，仲裁中心承諾會

就新訂規則發出指引，以加強各方對仲裁程序

的了解。  
[立法會 CB(4)976/12-13(03)號文件] 
 

 

010636 -  
010845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將會就新訂規則動議修正案(包括會議
紀要第 7 段所述的修訂)。  
 

政府當局 

( 會 議 紀 要
第10段)  

  委員商定，若政府當局擬就新訂規則動議的修

正案於 2013 年 10 月 16 日或該日前尚未備
妥，主席將代表小組委員會動議一項議案，把

新訂規則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3 年 11 月 6 日的
立法會會議。  
 

主席 

( 會 議 紀 要
第11段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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